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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生 物 科 技 系 
1 1 1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第 5 次 系 務 會 議 紀 錄 

 
壹、時    間：112 年 06 月 14 日(星期三)  12：10 

貳、地    點：生技大樓 BT303 會議室 

參、主    席：胡紹揚主任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紀    錄：吳宛柔 

陸、 主席報告： 

一、 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會時間訂於 6 月 15 日(下午)及 6 月 16 日(整天)於

BT304 教室舉行，請老師撥冗參與。 

二、 畢業典禮預計於 6 月 18 日(日)舉辦，上午 8:30~11:50 為學校畢業典

禮，中午於系館一樓系上提供自助餐，下午 13:20 開始為本系小畢典，

請各位師長踴躍參與。 

三、 111-2 起碩士生畢業流程改為線上審核，碩士生繳交論文至註冊組

後，會開放指導教授簽核，線上全部流程完成後方可領取畢業證書。 

四、 近期有本校學生受騙至泰國打工，請導師聯繫各班同學確認無失聯情

況，如有失聯學生請盡速告知系辦。 

 

柒、 上次會議記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 
上次會議提案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關於本系 110-115學年度校務發展

計畫-績效指標和分期目標值修正

案，提請 討論。 

本系分期目標值無修正。 照案執行。 

提案二、 

本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論文

口委資格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相關資料送註冊組備查。 照案執行。 

提案三、 

修訂本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規定，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相關資料送註冊組備查。 照案執行。 

提案四、 

關於本系教學特優教師輪值表乙

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捌、 討論： 

提案一                                                                    

案  由、關於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細則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細則修訂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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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  由、本系 112 學年度四技甄選書審及面試工作分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教務處通知，四技甄選書審預計自 6/16(五)下午開始至 6/26(一)中

午 12 點截止。書審委員預定如下表，請討論： 

面向 

類群 

邏輯思考與 

自我學習能力 

(40%) 

追求卓越與 

自我實現能力 

(30%) 

領導與溝通 

合作能力 

(20%) 

自我省思與 

自主規劃能力 

(10%) 

專題實作與 

實習科目 

學習成果 

(100%) 

農業群 徐睿良、胡紹揚、周映孜 許岩得、顏嘉宏、蔡添順 

化工群 陳又嘉、張誌益 

食品群 徐志宏、鄭雪玲 

 

二、 面試日期為 7 月 1 日(六)，面試委員預計分配如下表： 

面向 

類群 

第一面向 

專業能力 

第二面向 

潛力表現 
考試地點 備註 

農業群 
顏嘉宏 

蔡添順 

周映孜 

許岩得 
BT118  

化工群 陳又嘉 

張誌益 

鄭雪玲 

徐志宏 
BT304  

食品群 

 

決 議：修正後通過。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13:00 



 

 

生物科技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細則 
108年 02月 27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 08月 19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 06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本系為獎勵優秀研究生，依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須知(108

年 2 月 21 日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審議通過)，特訂定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作

業細則。 

二、 經費來源：依據本校每學年度學雜費收入總額提撥之獎助學金經費，學生事

務處得視每年預算調整分配金額，分配比例以各系所研究生人數佔研究生總

人數之百分比為分配依據。 

三、 申請資格：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研究生，未在校內、外專職者，且符合下列

資格條件者，每學期得申請本獎助學金。 

資格條件： 

研究生在學期間須通過實驗室安全講習課程，課業表現優異且熱心參與本系

公共事務者。 

四、 申請方式：填寫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表件(附件一)與檢附佐證證明，並經指導

教授同意簽名後，相關資料由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後，由系辦造冊送學生事務處

請領核銷備查。 

五、 符合資格條件之研究生，其獎助學金之核給金額由系務會議依據該學期核給

之經費及同學的各項表現來決定。    

六、 領取研究生獎助學金期間，研究生若有違反法律、校規及損害本校/本系名譽

之情事發生，經系務會議審查屬實，得取消該研究生之獎助學金。 

七、 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送學生事務處核備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年度﹍﹍﹍學期 
  生物科技  系/所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年﹍﹍﹍月﹍﹍﹍日 

姓名  學號  手機  

身分證號/ 

居留證號 
 

戶籍

地址 
 

學制 
□碩士班 

□博士班 

入學

年月 
年    月 

年級

班級 
 

郵局局號 
（填足七碼） □□□□□□－□ 

郵局帳號 
（填足七碼） □□□□□□－□ 

銀行帳號  
銀行代碼 

銀行名稱 

開戶分行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黏貼處 

郵局/銀行存摺影本 

黏貼處 

聲明書 

本人確實遵守本系所研究生獎助學金之規定，倘有不實，願接受

學校及相關規定之處分，並自動繳回溢領之獎助學金。在學期間

資格如有更動而致不符資格，將主動並立即告知系所停發。 

申請人簽名：﹍﹍﹍﹍﹍﹍﹍﹍﹍ 

指導教授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審查 

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核章 承辦人：﹍﹍﹍﹍﹍﹍﹍﹍系主任/所長：﹍﹍﹍﹍﹍﹍﹍﹍﹍ 

備註：本申請表繳交期限請依每學期系辦/所辦公告為準，務必於期限內繳交至系辦/所辦。   

若逾期致影響獎助學金發放，請自行負責。                              108.8.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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